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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14.50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 17,453,363 股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完成股份登记，股份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2 年 3 月 7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仍设涨跌幅限制。 

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交易的简要

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凡本报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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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本报告书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

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上市公司/富龙热电/兴业

矿业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龙集团 指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集团/重组方/股份认

购方/发行对象 
指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锡林矿业 指 
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兴业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融冠矿业 指 
内蒙古兴业集团融冠矿业有限公司，兴业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巨源矿业 指 
巴林右旗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富生矿业 指 
赤峰富生矿业有限公司，兴业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双源有色 指 
锡林郭勒盟双源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兴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包商银行 指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托 指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赤峰市经委 指 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君泽君律师 指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江苏天衡 指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准会计师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元正 指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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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置入资产/置入资产 指 

兴业集团持有的锡林矿业 100％股权、融冠

矿业 100％股权、巨源矿业 100％股权、富

生矿业 100％股权以及双源有色 100％股权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本公司拥有的除包商银行 1014 万元出资份

额及中诚信托 4000 万元出资份额外的全部

资产负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本公司以拟置出资产与兴业集团持有的拟

置入资产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资产与拟

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向兴业集团

非公开发行 17,453,363 股股份购买的行为 

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和兴业集团、富龙集团三方于 2010

年 1 月 27 日签署的《关于股份转让、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

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协

议》 
指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兴

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 
指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法律顾问/君泽君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重大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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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0426 

注册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业集团办公楼 

办公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业集团办公楼 

公司设立日期： 1994 年 2 月 18 日 

公司上市日期： 1996 年 8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吉兴业 

董事会秘书： 孙凯 

注册资本： 380,676,518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000000006197 

（二）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年度报告，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1年 5月 31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20,436,866.78 1,625,827,672.77 1,665,871,654.42 2,380,955,733.35 

负债总额 502,329,997.91 491,011,365.02 479,669,206.33 1,164,161,587.96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118,106,868.87 1,134,816,307.75 1,186,202,448.09 1,216,794,145.39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101,377,109.97 1,117,909,805.17 1,168,651,695.37 1,183,497,798.31 

项  目 2011 年 1-5 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营业收入 226,182,622.68 397,805,150.14 324,194,436.63 324,819,0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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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30,656,372.00 -73,831,256.77 76,127,078.40 -168,953,474.07 

利润总额 -14,612,965.98 -49,964,868.82 79,021,058.18 -136,526,324.09 

净利润 -16,709,438.88 -51,386,140.34 78,096,368.21 -137,334,101.56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6,532,695.20 -50,741,890.20 78,747,824.78 -133,741,156.13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08 年 3 月 14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富龙集团通知，富龙集团拟与兴

业集团就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洽谈协商。由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本公司申请自 2008 年 3 月 17 日起至 3 月 21 日停牌。 

2. 2008 年 3 月 20 日，本公司接到富龙集团通知，富龙集团决定采取公开征

集受让方的方式将所持公司股份对外协议转让，同时由受让方对上市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重组。在富龙集团征集受让方期间，由于上市公司未来实际控制人变化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动，上市公司股票自 2008 年

3 月 24 日起继续停牌。 

3. 2008 年 4 月 14 日，本公司发布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富龙集团拟根据《国

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19 号）和赤峰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规划，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 155,701,732 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90％），引入实力雄厚的

重组方对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拟受让方应不迟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向富

龙集团提交受让申请、受让方案及相关资料。 

4. 2008 年 4 月 22 日，兴业集团向富龙集团递交了意向收购富龙集团所持有

29.95％本公司股权的相关材料。2008 年 4 月 30 日，富龙集团正式确认兴业集团

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拟受让方。 

5. 2008 年 7 月 24 日，因本公司接到富龙集团通知其将与兴业集团筹划对本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关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自 2008 年 7 月 24 日起停牌。 

6. 2008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重组预案并签署相关框

架协议。2008 年 8 月 22 日，本公司公告了重组预案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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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8 年 11 月 13 日，本公司接到重组方兴业集团通知，受有色金属市场

价格持续大幅下跌的影响，重组预案中拟置入资产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无法达

到重组预案中的盈利预测水平。鉴于上述原因，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本公司

决定中止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公司国有股权转让事项仍将继续推进。本公司承

诺在未来三个月内将不再筹划《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所提及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8. 2009 年 10 月 21 日，本公司发布公告称，经控股股东富龙集团向赤峰市

政府核实，赤峰市政府正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何时重新启动公司资

产重组事项进行洽谈、协商。 

9. 200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于近期披露重大事项公告，

为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上市公司申请自 2009 年 12 月 30 日起停牌，直至本

公司董事会披露公告后复牌。 

10. 2010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富龙集团与兴业集团

正在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双方正就相关事项进行洽谈协商。由

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11. 2010 年 1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预案并签署相关

框架协议。2010 年 1 月 28 日，本公司公告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文件。 

12. 2010 年 5 月 20 日，本次重组相关资产的评估报告经赤峰市经委核准。 

13. 2010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报告书并签署《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14. 2010 年 6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同意

兴业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15. 2011 年 6 月 7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未充分

说明的事项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 

16. 2011 年 6 月 23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延长一年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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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1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18. 2011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核准文件。 

19.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兴业集团对本公司的收购并同意豁

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20. 2011 年 12 月 1 日，富龙集团、本公司、兴业集团三方签署《资产交割

确认书》确认兴业集团已经履行完毕向本公司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确认兴业集

团、本公司已向富龙集团履行置出资产交付义务，自《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

日起，全部置出资产（包括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及不需办理该等手续的

全部置出资产）的所有权归富龙集团所有，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

责任和风险均由富龙集团享有和承担，富龙集团对置出资产拥有完全排他的实际

控制、处分权，兴业集团、上市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实际权利。 

21. 2011 年 12 月 2 日，中准会计师出具了中准验字（2011）6012 号《验资

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兴业集团

缴纳的新增出资额 253,073,777.27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7,453,36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伍万叁仟叁佰陆拾叁元整），资本

溢价为人民币 235,620,414.2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叁仟伍佰陆拾贰万零肆佰壹

拾肆元贰角柒分）。兴业集团以股权出资。 

22. 2011 年 12 月 9 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兴业集团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

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17,453,363 股的登记手续。 

23. 2011 年 12 月 1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

券登记确认书》，富龙集团向兴业集团转让的 11400 万股股份已登记至兴业集团

名下。 

24 2011 年 12 月 20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市公司完

成了变更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内蒙

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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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2 年 2 月 1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市公司完成

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变更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398,129,881.00 元。 

三、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类型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为向兴业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以不低于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010 年 1 月 28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原则确定。本公司第

五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4.50 元/

股。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最终确定为 14.50 元/股。 

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三) 发行股份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为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四)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兴业集团，认购方式为资产认购。兴业集团用

以认购本公司发行股份的资产为锡林矿业等五项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类资产作

为置入资产进行整体资产置换后的差额部分。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净值

为 1,145,466,585.71 元，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净值为 1,398,540,362.98 元，置换差

额为 253,073,777.27 元，本公司将向兴业集团发行 17,453,363 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4.38%。 

(五)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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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兴业集团以其持有锡林矿业等五项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类资产与本公

司除包商银行1014万元出资份额及中诚信托4000万元出资份额外的全部资产负

债进行置换后的差额部分认购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且本次发行股份后兴业集团将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吉兴业先生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兴业集团承诺其

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 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

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本公司股票有除权、除息，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发行数量依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确定。 

（七）本次股份发行时间 

上市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本次向兴业集团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本次新增股份 17,453,363 股已登记

至兴业集团名下。 

五、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兴业集团。 

（一）兴业集团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吉兴业 

注册资本： 444,444,500 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办公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000000005436 

税务登记证： 1504047014378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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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代码： 70143782-X 

经营范围： 

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

件，轴承，化工产品（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

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联系电话： 0476-883 3387 

联系传真： 0476-883 3383 

（二）兴业集团的主营业务 

兴业集团为投资控股型集团，最近三年的业务以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为主，

并积极从事探矿业务。在以有色金属采选业务为主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多元化发

展，拓展畜牧业务、宾馆服务业及工业品加工生产等。 

（三）兴业集团的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050 号和天衡审字（2010）155 号审

计报告，兴业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409,977,773.18 2,498,463,645.11 2,061,755,338.75 1,818,938,201.99 

负债总额 2,504,848,658.80 1,904,760,541.92 1,771,106,406.55 1,444,615,847.56 

所有者权

益 
905,129,114.38 593,703,103.19 290,648,932.20 374,322,354.43 

项目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910,375,608.38 428,676,700.66 659,551,099.27 727,434,334.66 

利润总额 178,858,390.93 -26,456,630.94 -57,658,540.76 146,472,501.71 

净利润 111,324,048.25 -25,973,046.17 -128,970,132.52 140,281,407.18 

（四）兴业集团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次交易后，兴业集团通过协议收购富龙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11400 万股股份

及通过认购本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共计持有 13145.34万股本公司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02%，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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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及《重组管理办法》等法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赤峰市经委，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吉兴业先生，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七、资产交割情况及《验资报告》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置入资产依法就本次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分别在巴林右旗工商行政管理局及东乌珠穆沁旗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置入资产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置入资产的类别及评

估值如下表： 

公司名称 
本次拟置入

股权比例 

截至 2009.12.31 账面

净资产（万元） 

截止 2009.12.31 评

估值（万元） 
评估值占比 

锡林矿业 100% 18561.03  39044.34  27.92% 

融冠矿业 100% 17917.89  78212.78  55.92% 

巨源矿业 100% 6012.31  12455.01  8.91% 

富生矿业 100% 3009.07  6051.87  4.33% 

双源有色 100% 4000.00  4090.03  2.92% 

合计 - 49500.29  139854.04  100% 

2011 年 12 月 1 日，富龙集团、本公司、兴业集团三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

书》确认兴业集团已经履行完毕向本公司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确认兴业集团、

本公司已向富龙集团履行置出资产交付义务，自《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

全部置出资产（包括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及不需办理该等手续的全部置

出资产）的所有权归富龙集团所有，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

风险均由富龙集团享有和承担，富龙集团对置出资产拥有完全排他的实际控制、

处分权，兴业集团、上市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实际权利。 

根据置出资产审计报告及辽宁元正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置出资产在本次重

组基准日的账面价值及评估值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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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动资产 15425.45 15425.45 13.47% 

2 非流动资产 116967.48 132439.08 115.6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41988.19 53468.10 46.68%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35161.86 35124.49 30.66% 

9 在建工程 2269.21 2269.21 1.98%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37548.22 41577.28 36.30%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132392.93 147864.53 129.09% 

21 流动负债 21772.88 21772.88 19.01% 

22 非流动负债 11545.00 11545.00 10.08% 

23 负债合计 33317.88 33317.88 29.09%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9075.05 114546.66 100%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赤峰大唐富龙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9%的股权外的其

他拟置出资产已全部过户至富龙集团名下。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赤峰大唐

富龙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9%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4,700,000.00 元，占全部置出资

产作价 1,145,466,585.71 元的 1.28%。赤峰大唐富龙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9%的股

权的预计在 6 个月内完成过户。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上述资产的过户手续

的办理不影响富龙集团享有和承担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

险。尚未办理过户的资产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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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元） 
评估价值（元） 

占置出资产

的比例 

承诺解决 

期限 

赤峰大唐富龙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49%的股权 
14,700,000 14,700,000 1.28% 6 个月 

2011 年 12 月 2 日，中准会计师出具了中准验字（2011）6012 号《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兴业集团缴纳的新

增出资额 253,073,777.27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7,453,36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伍万叁仟叁佰陆拾叁元整），资本溢价为人民币

235,620,414.2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叁仟伍佰陆拾贰万零肆佰壹拾肆元贰角柒

分）。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是锡林矿业、融冠矿业、巨源矿业、富生矿业、双源有

色五家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除包商银行 1014 万元出资份额及中诚信托

4000 万元出资份额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上市公司已取得 327,774,737.80 元债务的

债权人关于相关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占上市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债

务的 97.73%。 

富龙集团已出具承诺函，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因未能取得债权人关于同意债

务权利义务转移的同意文件，致使债权人要求上市公司履行合同或上市公司被追

索责任的，富龙集团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验资报告》出具情况 

2011 年 12 月 2 日，中准会计师出具了中准验字（2011）6012 号《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兴业集团缴纳的新

增出资额 253,073,777.27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7,453,363.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伍万叁仟叁佰陆拾叁元整），资本溢价为人民币

235,620,414.2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叁仟伍佰陆拾贰万零肆佰壹拾肆元贰角柒

分）。兴业集团以股权出资。 

八、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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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股份数量及登记情况 

2011年12月9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本次向兴业集团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于2011年12月9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

次新增股份17,453,363股的登记手续。 

（二）新增股份上市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2 年 3 月

7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本公司股票在上市首日仍设涨跌

幅限制。兴业集团所持新增股份在发行完成日后 36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份的

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7 日。 

九、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地址：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业集团办公楼 

电话：0476-8833387 

传真：0476-8833383 

联系人：孙凯 

（二）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电话：010-68085588 

传真：010-6808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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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办人：王勃、阮超、徐华希 

（三）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陶修明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6 层 

电话：010-66523388 

传真：010-66523399 

经办律师：张韶华、赵世焰 

（四）拟置出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4F    大连中山区同兴街 67

号（邮电万科大厦 24F） 

电话：0411-82819300 

传真：0411-82813033 

经办注册会计师：隋国军、杨英锦 

（五）拟置入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瑞玉 

地址：南京市正洪街 18 号东宇大厦 8 楼 

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2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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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荆建明、宋朝晖 

（六）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军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A 区 10 号 

电话：0411-84801232 

传真：0411-84801232 

经办注册评估师：姚军、高红 

（七）拟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电话：010-68083096 

传真：010-68081109 

经办注册评估师：袁义伟、聂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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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1,701,732 45.10% 

2 赤峰鑫泰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8,160,000 2.14% 

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47,324 1.77% 

4 
中国民生银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95,133 1.13% 

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34,829 0.85% 

6 
中国建设银行－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150,000 0.83%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74,758 0.55%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机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9,238 0.54% 

9 彭丽影 2,005,300 0.53% 

10 王祥福 1,631,343 0.43%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2011 年 12 月 9 日，本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的 17,453,363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

登记手续，本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398,129,881 股。2011 年 12 月 12 日，富龙集

团原持有上市公司 11400 万股股份已过户至兴业集团名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453,363 33.02% 

2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701,732 14.49% 

3 赤峰鑫泰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8,160,00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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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700,198 1.43% 

5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47,324 1.19% 

6 彭丽影 1,987,900 0.50% 

7 王祥福 1,631,343 0.41% 

8 
中国民生银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59,758 0.37%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机增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6,680 0.34% 

10 齐花格 1,182,921 0.30% 

二、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变动前(2011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变动后（2011 年 12 月 12 日）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1,853,885 45.14% 131,605,516 33.06% 

1、国家持股 171,701,732 45.10%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131,453,363 33.02%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持股 152,153 0.04% 152,153 0.0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22,633 54.86% 266,524,365 66.94% 

1、人民币普通股 208,822,633 54.86% 266,524,365 66.9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380,676,518 100.00% 398,129,881 100.00% 

三、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

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四、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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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变化

如下表所示： 

指 标  2011 年 5 月 31 日 2010 年度  

交易前审计数  交易后备考数  交易前审计数  交易后备考数  

资产 1,620,436,866.78  3,412,547,765.41  1,625,827,672.77  3,390,656,291.92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  

1,101,377,109.97  1,644,106,125.16  1,117,909,805.17  1,557,546,901.58  

营业收入  226,182,622.68  414,601,875.84  397,805,150.14  858,753,786.27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6,532,695.20  84,146,631.93  -50,741,890.20  152,888,142.09  

每股收益  -0.04 0.21 -0.13 0.38 

每股净资产 2.89  4.13  2.94  3.91  

资产负债率  31.00% 47.38% 30.20% 49.62%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供热供电，因承担部分市政功能，终端

产品价格受到政府严格的价格管制，加之近年来原材料成本迅速上涨，本公司主

营业务盈利能力薄弱，经营压力日益增加。 

2010 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780.5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44.02 万元。2011 年 1-5 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18.2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53.27 万元。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锡林矿业等五项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类资产，重组方

兴业集团具有较强的实力，曾被评为内蒙古民营企业 50 强，并于 2006 及 2007

年获得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AAA 及企业评级。 

根据江苏天衡为上市公司2010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出具的天衡专字

（2010）076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假设本次交易已经完成，上市公司预

计2010年备考每股收益为0.23元。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公司和拟置入资产都

已完成了2010年度的财务决算。江苏天衡出具了天衡审字（2011）052号《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本公司2010年备考每股收益达到0.38元，

大大超过之前预计的0.23元。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932号《备

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上市公司2011年1-5月实现备考每股收益0.21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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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年盈利预测0.415元的50.60%。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兴业集团所拥有的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类资产将进入上市

公司，本公司原有的除包商银行 1014 万元出资份额及中诚信托 4000 万元出资份

额外的全部资产负债将置出上市公司，本公司的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将得到彻底

改善。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052 号和天衡审字（2011）932 号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成，则本公司截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 5 月 31 日的模拟备考财务状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5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627,545,678.31 650,292,102.61 

非流动资产 2,785,002,087.10 2,740,364,189.31 

资产总计 3,412,547,765.41 3,390,656,291.92 

流动负债 434,851,519.38 452,383,000.81 

非流动负债 1,182,037,362.90 1,230,097,223.04 

负债合计 1,616,888,882.28 1,682,480,223.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44,106,125.16 1,557,546,901.58 

股东权益合计 1,795,658,883.13 1,708,176,068.07 

 

项目 2011 年 1-5 月 201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14,601,875.84 858,753,786.27 

营业成本 223,772,058.90 459,141,533.19 

利润总额 112,634,800.66 210,023,791.80 

净利润 82,834,463.14 146,351,004.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4,146,631.93 152,888,142.09 

基本每股收益 0.2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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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0.21 0.38 

2.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构成 

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932 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模拟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1.5.31 

金额（元）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627,545,678.31 18.39% 

货币资金 411,232,710.29 12.05% 

其中：库存现金 126,093.56 0.00% 

     银行存款 408,752,080.00 11.98% 

         其他货币资金 2,354,536.73 0.07% 

应收账款 602,825.90 0.02% 

预付账款 44,763,559.84 1.31% 

其他应收款 9,214,968.77 0.27% 

存货 161,731,613.51 4.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5,002,087.10 81.61% 

长期股权投资 74,097,429.41 2.17% 

固定资产 947,435,994.52 27.76%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294,298,900.62 8.62% 

井建工程 461,856,274.05 13.53% 

机器设备 181,532,214.22 5.32% 

运输设备 7,916,962.43 0.23% 

其他设备 1,831,643.20 0.05% 

在建工程 307,564,162.39 9.01% 

工程物资 759,971.75 0.02% 

无形资产 1,220,023,996.35 35.75% 

商誉 235,120,532.68  0.07% 

资产总计 3,412,547,765.41 0.02% 

如上表所示，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要资产为非流动资产，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非流动资产占全部资产的 81.61%。非流动资产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构成了主要部分，分别占到全部资产的 27.76%和 35.75%。前者主要是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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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井建工程，后者主要为采矿权。 

3.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负债构成 

项目 
2011.5.31 

金额（元）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434,851,519.38 26.89% 

应付账款 138,969,221.99 8.59% 

预收账款 47,910,572.27 2.96% 

应付职工薪酬 9,445,172.59 0.58% 

应交税费 124,572,902.74 7.70% 

应付利息 5,707,905.70 0.35% 

其他应付款 27,245,744.09 1.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82,037,362.90 73.11% 

长期借款 997,890,000.00 61.72% 

预计负债 1,321,491.95 0.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2,825,870.95 11.31% 

负债总计 1,616,888,882.28 100.00% 

如上所示，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全部负债中非流动负债占比较高，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占全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26.89%和 73.11%。

非流动负债中，长期借款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约占全部负债的 61.72%。长期借

款由保证借款和抵押借款构成。其中，保证借款明细如下表所示： 

借款银行 期末余额 保证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110,000,000.00 锡林矿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140,000,000.00 兴业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50,000,000.00 兴业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永巨支行 17,890,000.00 吉兴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40,000,000.00 兴业集团 

合    计 357,890,000.00  

抵押借款明细如下表所示： 

借款银行 期末余额 抵押物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 100,000,000.00 兴业集团房屋及土地+兴业集团、锡林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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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源矿业、吉兴业保证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 100,000,000.00 
兴业集团房屋及土地、储源矿业采矿权+锡

林矿业、融冠矿业、兴业集团、吉兴业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永巨支行 
270,000,000.00 融冠采矿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永巨支行 
170,000,000.00 融冠采矿权 

合    计 640,000,000.00  

4.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安全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1.5.31 

流动比率 1.44 

速动比率 1.07 

资产负债率 47.38%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业，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的备考资产负债率为 47.38%，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44 和 1.07。与主要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业上市公司 2011 年一季报的偿债能力

指标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上市公司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000795.SZ 太原刚玉 86.14% 0.91  0.72  

000751.SZ 锌业股份 87.27% 0.64  0.35  

000878.SZ 云南铜业 83.02% 0.99  0.33  

600331.SH 宏达股份 79.88% 1.07  0.50  

600259.SH 广晟有色 77.90% 0.95  0.40  

600961.SH 株冶集团 70.32% 0.99  0.45  

000630.SZ 铜陵有色 70.21% 1.07  0.45  

600549.SH 厦门钨业 66.65% 1.13  0.39  

002182.SZ 云海金属 66.44% 1.02  0.65  

000962.SZ 东方钽业 68.25% 1.42  0.72  

000758.SZ 中色股份 60.86% 1.36  0.95  

000960.SZ 锡业股份 62.50% 1.04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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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0.SZ 中金岭南 61.74% 0.95  0.41  

600432.SH 吉恩镍业 64.00% 0.98  0.68  

002149.SZ 西部材料 62.30% 0.94  0.59  

600111.SH 包钢稀土 48.71% 1.72  1.07  

600497.SH 驰宏锌锗 49.77% 1.28  0.92  

600711.SH 雄震矿业 32.56% 0.79  0.73  

601168.SH 西部矿业 51.17% 1.91  1.47  

002167.SZ 东方锆业 54.65% 0.94  0.74  

算术平均 65.22% 1.11  0.65  

中位数 65.22% 1.01  0.62  

如上表所示，交易完成后截至 2011.5.31 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 47.38%，远

低于行业平均的 65.22%。 

偿债能力指标方面，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达到 1.44 和 1.07，亦远高于

行业算术平均和中位数指标。因此，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偿债能力较强。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本公司

主要的收入及利润来源于铅、锌、钼精矿及铁精粉的生产和销售。根据根据江苏

天衡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052 号、天衡审字（2011）932 号《备

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 1-5 月本公司的

备考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1-5 月 201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14,601,875.84 858,753,786.27 

营业总成本 301,778,205.78 648,713,268.49 

营业利润 112,823,670.06 218,040,517.78 

利润总额 112,634,800.66 210,023,791.80 

净利润 82,834,463.14 146,351,004.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4,146,631.93 152,888,1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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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假设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成，本公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5875.3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288.81 万元。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

专字（2011）139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1 年预计上市公司将实现营

业收入 113588.2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507.30 万元。2011 年 1-5 月上

市公司备考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41460.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8414.66 万元。

此外，若置入资产中的采矿权资产在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四个

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合计值（以上市公司当年专项审计

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采矿权资产的实际盈利数出具的专项审核

意见中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利润预测数的合计值，兴业集团承诺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获得彻底改善，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中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1. 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中的优势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将原有全部经营性资产置出体外，并置入兴业集团所

持有的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类资产。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拟置入资产的

控股母公司，并获得拟置入资产的全部经营优势。 

2. 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中的劣势 

1) 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对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因此，

有色金属价格的波动将对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有色金属作为交易活跃的大宗商品，主要受供需关系及投机资金的影响，与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换有较强的一致性。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有色金属价

格连续数年保持较大幅度的上涨，为有色金属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收益。但 2008

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有色金属价格普遍

较危机爆发前的高点下降了 50%以上，导致有色金属企业利润大幅下滑。2009

年以来，由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强力的经济刺激政策，有色金属价格出现较大

幅度的反弹。预计未来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有色金属价格将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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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 

虽然未来出现与本轮金融危机强度相似的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经济景气

程度高峰与谷底的交替变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有色金属价格随着宏观经济

波动的特点仍将给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 置入资产大部分处于开采前期，矿石品位尚未达到探明的平均地质品位 

本次拟置入资产中的主力矿山锡林、融冠及储源都属于较新的矿山，品位较

高的矿石大都位于矿脉的底部，目前实际开采的品位尚未达到探明的平均地质品

位。 

矿山 采矿证取得时间 截止 2010.12.31 根据矿权剩余开采年限 

锡林 2002 16.34 

融冠 2005 12.88 

巨源 2003 9.49 

富生 2000 2.92 

储源 2005 8.91 

拟置入资产主要金属已探明的平均矿石地质品位与 2007 年以来年实际开采

的平均矿石地质品位比较如下表所示： 

矿山 金属 

2007 年实际

开采平均矿

石地质品位 

2008 年实际

开采平均矿

石地质品位 

2009 年实际

开采平均矿

石地质品位 

2010 年实际

开采平均矿

石地质品位 

截至

2010.12.31 已

探明的平均矿

石地质品位 

锡林 
铁 24.68% 22.24% 26.41% 29.24% 31.29% 

锌 1.53% 1.78% 2.18% 2.33% 2.63% 

融冠 
铁 19.52% 19.93% 22.60% 25.13% 29.13% 

锌 1.38% 1.62% 2.90% 2.84% 4.55% 

巨源 
铅 1.73% 2.14% 2.15% 2.20% 3.84% 

锌 1.99% 2.43% 2.32% 3.07% 3.81% 

富生 
铅 0.78% 0.60% 1.75% 2.01% 2.19% 

锌 3.49% 2.25% 2.38% 3.58% 5.57% 

储源 钼 0.058% 0.058% 0.077% 0.11% 0.11% 

注：已探明的平均矿石地质品位根据各矿山最新经国土资源部评审通过的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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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后实际生产情况计算得出，截至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如上表所示，拟置入资产过去四年开采矿石的平均地质品位距离已探明矿石

的平均地质品位尚有较大距离，这对拟置入资产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

影响并导致拟置入资产在过去各种金属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要低于拟置入资

产金属储量占全国金属储量的比例。 

未来随着拟置入资产的开采品位逐渐达到并超过已探明矿石的平均地质品

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城市供热供电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兴业集团持有的五家有色金属采选、冶炼企业将成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城市供热供电变更为有色金属的采选及

冶炼。 

2. 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745.34 万股，结合富龙集团与兴业集团之间

的股权转让事宜，本公司重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富龙集团 17170 45.10% 5770.17 14.49% 

兴业集团 - - 13145.34 33.02% 

其他股东 20898 54.90% 20897.48 52.49% 

股份总计 38068 100.00% 39812.99 100.00% 

3. 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本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经营状况不佳，根

据合并财务报表数据，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4227.33 万元、32481.91 万元和 32419.44 万元，营业利润分别为-88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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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5 万元和 7612.7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8626 万元、

-13760 万元和-8128 万元。如没有每年的财政补贴收入支撑，上市公司将面临退

市危机。 

2010 年由于原材料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上市公司主要产品电力和热能价格

受到管制没有相应幅度的上涨，且没有出售子公司股权产生的收入，导致 2010

年本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下滑。根据中准会计师出具的中准审字【2011】6001

号《审计报告》，2010 年本公司营业收入为 39780.52 万元，净利润仅为-5138.61

万元。 

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天衡审字（2011）052 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假设重组已经完成，考虑到评估增值摊销及股本扩张等因素，上市公司 2010 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288.81 万元，每股收益为 0.38 元。根据江苏天衡出具的

天衡审字（2011）932 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2011 年 1-5 月上市公

司备考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41460.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8414.66 万元。因此，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提高，竞争实力增强，从根

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城市供热供电转变为有色金属采选

及冶炼。本次拟置入上市公司资产矿产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

本次交易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本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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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兴业矿业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相关置入资产已履行交付义务、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

由富龙集团享有和承担、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的换届程序履行合法有效，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

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兴业矿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

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兴业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31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君泽君律师认为：兴业集团已经履行完毕向上市公司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

重组各方已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置出资产的所有权归富龙集团所有，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富龙集团享有和承担；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登记至兴业集团名下。本次重组尚有部分拟置出资产的

过户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上市公司向兴业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

取得深交所的同意，上市公司尚需履行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的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但该等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影响本次重组的实施，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

法律障碍。本次重组的实际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本次重组实

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

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重组各方均能够合法有效地履行相关协议约定的义务，不存

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兴业集团及富龙集团均能够切实遵守其已作出的承诺，

不存在违背承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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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本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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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696 号）。 

2、《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3、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验字（2011）6012 号《验资报告》

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

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 

7、经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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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之签章页）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6 日 

 


	特别提示及声明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二）主要财务数据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三、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类型
	(二)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三) 发行股份种类与面值
	(四)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五)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六) 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七）本次股份发行时间

	五、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兴业集团的基本信息：
	（二）兴业集团的主营业务
	（三）兴业集团的财务指标
	（四）兴业集团与本公司的关系

	六、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情况
	七、资产交割情况及《验资报告》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二）《验资报告》出具情况

	八、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数量及登记情况
	（二）新增股份上市

	九、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二）独立财务顾问
	（三）法律顾问
	（四）拟置出资产审计机构
	（五）拟置入资产审计机构
	（六）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七）拟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股份结构变动表
	三、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四、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中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第五节 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第六节  备查文件

